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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5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茂股份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-009 

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

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一、重要提示 

●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，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； 

●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，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； 

●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，公司已于 2008 年 3 月 20 日分别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和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进行了公告。 

 

二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08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：00； 

2、召开地点：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； 

3、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； 

4、召集人：本公司董事会；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詹灵芝女士； 

6、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三、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的总体情况 

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3 名，代表股份 293,092,69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

股份的 46.59%。 

2、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

现场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12 名, 代表股份 1,185,653 股，占公司社

会公众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.35%。 

3、公司 5 名董事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4、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，并

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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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    1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； 

同意293,092,69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100%，反

对0 股；弃权0 股。   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；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；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；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》； 

根据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“华普审字[2008]第 126 号”审计报告，公司

2007 年度实现净利润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）146,616,280.60 元。根据

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按照母公司税后利润 146,870,287.90 元，

提取 10％的法定盈余公积 14,687,028.78 元，加上上年度转入本年度的可分配

利 润 246,209,128.34 元 ， 公 司 本 年 度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合 计 为

378,392,387.46 元，减去上年度应付股利 62,911,000.60 元，本年度实际可供

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15,481,386.86 元。 

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以 2007 年年末总股本 629,110,006 股为基数，

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 1.00 元(含税)向全体股东分配红利，共计分配红利

62,911,000.60 元，剩余利润结转到下年度。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

股本。 

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股东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放弃在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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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同意 1,185,653 股，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%，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（有关该议案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刊登在 2008 年 3 月 20 日的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）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 10 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，公司决定 2008

年续聘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，拟支付 2007 年度审计费

用 41 万元。 

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〈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>

的议案》； 

为了加快企业发展，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，增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

履责和诚信意识，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，进一步完善高级管理人员年薪

绩效评价和激励、约束机制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

及创造性，确保公司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，更好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

益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结合目前两市同

行业上市公司的水平，公司制订了本办法。 

（《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》刊登在 2008

年 3 月 20 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）。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》；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07 年 11 月 15 日成立，经与现任独立董事协商

确定，本届董事会的每位独立董事津贴定为：每年 45000 元(含税), 独立

董事因公司事由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。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为了使《公司章程》各项条项与内容符合管理部门各项规定，公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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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修改了有关条款及内容。 

（《公司章程》修改的有关条款及内容刊登在 2008 年 3 月 20 日的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）。 

同意 293,09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五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： 

1、律师事务所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唐民松先生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本所律师认为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

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

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因此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1、《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； 

2、《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； 

3、《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》； 

4、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5、《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6 月 10 日 

 


